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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科创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中航科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生会计师

事务所变更事宜，现将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审计机构情况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履职情况：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2019-2023 年度财务数据审计机构，分别出具了大华核字

[2022]0011154 号、大华审字 [2023]002025 号和大华审字

[2024]0011006087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履职情况



正常。 

二、变更情况 

（一）变更原因及决策程序 

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结合公司审计工作的需要，公司拟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4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二）新任审计机构的基本信息 

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业资格：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有合法有

效的营业执照、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且已完成从事证券服务

业务会计师事务所资本市场执业基本信息备案，具有合法、有效

的执业资格。 

资信和诚信情况：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资信

和诚信情况良好，最近一年内不存在被立案调查或行政处罚导致

开展审计工作业务受阻的情况。 

（三）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本公司已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签订协议，约定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公司及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

注进行审计。 

（四）变更生效时间、新任审计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 

公司与新任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



订服务协议后新任审计机构正式履行审计职责。 

三、工作移交安排 

原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办理相关

工作资料的沟通及移交，移交办理工作不存在实质障碍。 

四、影响分析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属于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不会

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